
广东榕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审计委员会 2020 年度工作履职报告 

 

根据《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市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运作指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以及《广东榕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广东榕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工作规则》（以下简称“《工作规则》”）等有关

规定，广东榕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本着勤勉尽责的原则，

认真履行职责。现将审计委员会 2020年度工作履职情况报告如下： 

一、审计委员会基本情况 

冯育升：中国国籍,工商管理硕士,中国注册会计师(非执业)。2017年 9月至 2020年 10月，

在广东西电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任职，担任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2019 年 3月至今

任广东榕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刘晓暄：中国国籍，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广东省光固化先进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

任，广东工业大学高分子材料与工程专业负责人。2006 年 6 月至今，在广东工业大学材料与

能源学院高分子材料与工程系任教授。2020 年 8 月至今任广东榕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

事。 

杨海涛：中国国籍，2010年至今，就职于广东榕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历任公司销售员、

子公司总经理助理、公司项目经理、公司总经理助理。2020 年 8 月至今任广东榕泰实业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 

二、审计委员会年度会议召开情况 

2020年度，审计委员会共召开了 3次会议,全体审计委员会成员亲自出席了全部会议。 

报告期内，就 2019年年度财务报告专门召开了会议，并出具了内部审计报告。在审计年度

报告期间，我们召开了会议分别就公司提交的年度财务会计报表及年度财务会计报表说明、审

计会计师出具的初步审计意见、审计报告定稿等进行审议，并对相关议题发表了意见。 

三、审计委员会年度主要工作内容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根据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及公司审计

委员会工作细则，并按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做好上市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披露工作的通知》

的要求，审计委员会就公司内、外部审计的监督、核查和沟通等工作，履行了以下职责： 

1、2019年年报审计工作中的履职情况 



审计委员会于 2019 年 12 月 5 日，审查新聘任大华会计师事务所，为年报的审计创造了有

利的条件。 

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24 日，通过上交所业务管理系统预约于 2020 年 4 月 25 日披露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后经两次申请变更，上交所同意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30 日披露 2019 年年度

报告。2020 年 4 月 29 日，因审计机构、评估机构与公司三方沟通未果，公司未在规定期限内

披露 2019年年度报告，且直至 2020年 6月 23日才正式披露年度报告。由于未能在规定时间内

披露定期报告，董事会成员受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受到上交所的公开谴责。 

2020年开始，由于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很多部门 1-3月无法正常上班开展工作，公

司聘用的审计机构也因疫情关系无法到现场核查。对此，审计委员会高度关注，多次了解审计

情况，关心审计进展，勤勉尽责的开展前期工作。遗憾的是，公司 2019年年度报告日期经过二

次延期之后，仍然在 4月 30日无法披露，这给公司信誉造成了严重的损失。 

2、审阅上市公司的财务报告并对其发表意见 

报告期内，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认真审阅了公司年度财务报告。在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过

程中，审计委员会对其审计工作进行了督促，但对审计过程中发现的问题能进行充分的沟通和

交流。 

3、评估内部控制  

公司按照《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的要

求,尽管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公司治理结构和治理制度，但报告期内,公司在执行各项法律、法规、

规章、公司章程以及内部管理制度上,仍然存在重大缺失。这些缺失体现为董事会、监事会对会

议决议执行不力、在经营层运作上对应收账款催收不力，从而造成坏账，且存在大股东及关联

方占用上市公司资金严重的情形。因此，我们认为公司的内部控制运作不规范，要求其彻底整

改。 

4、对公司关联交易事项的审核 

①2018年 11月 28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转让全资

子公司股权的关联交易议案》，同意将全资子公司揭阳市佳富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富实

业”）100%的股权转让给公司实际控制人关联方企业广东宝基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基投

资”）并经公司 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批通过。2019年，公司收到首笔股权转让款 22640

万元，但在 2020年，关联方企业没有还款，尚欠 70%的款项，这已形成违约。为此，公司于 2021

年 4月 29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终止向关联方转让子公司股权暨解

决部分资金占用的议案》。 



②根据广东证监局披露的文件，公司在 2018 年年度报告、2019 年年度报告中，未能如实

披露关联方及实际控制人的关联交易。对此，我们审计委员会认为公司内部控制存在缺陷，基

于信任拥有上市公司审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核的资料,而未能发现关联交易。 

5、关注实际控制人及大股东占用公司资金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根据广东证监局下发的《关于做好上市公司资金占用和违规担保问题自查

自纠工作通知》广东证监局（2020）139号（以下简称《通知》）文件的指示精神进行自查工作。

经过自查，2020年度，公司实际控制人通过其控制的关联公司占用了公司资金。为此，我们审

计委员会高度关注，要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关联公司，做出还款计划，尽快安排资金归还。在

我们的督促下，公司实际控人及其关联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29 日完全解决了上述的资金占用问

题。 

四、总体评价 

报告期内，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以及公司制度的要求，

本着客观、公正的原则，切实履行职责，勤勉尽责，充分发挥了审计委员会的作用。由于前期

审计机关未能准确告知关联交易及资金占用现状，这造成我们工作上的失察。2021年，审计委

员会将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运作指引》、《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继续勤勉尽职的履行职责，有效监督外部审计，健全和完善公司内部

审计工作，促进公司的规范运作，充分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共同利益，更好地发挥审计委员

会的重要作用。 

 

 

广东榕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审计委员会委员：冯育升 刘晓暄 杨海涛  

                                                              2021年 4月 30日   


